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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王彤先生、

王永学先生、张亮女士、胡述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李薇女士、

刘涛先生、贾光智先生、刘霞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李世伟先生，共计九人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李世伟先

生简历详见附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

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等相关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组成： 

董事长：王彤先生 

非独立董事：王彤先生、李世伟先生（职工董事）、王永学先生、张亮女士、

胡述军先生； 

独立董事：李薇女士、刘涛先生、贾光智先生、刘霞女士。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

况，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战略委员会：王彤（主任委员）、贾光智、刘霞； 

提名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贾光智（主任委员）、刘霞、刘涛； 

审计委员会：李薇（主任委员）、刘涛、李世伟。 

上述委员的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薇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

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三、公司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贾季炫、独立董事张尚昆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下设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上述两位董事亦不在公司担

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贾季炫、张尚昆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公司董事会对贾季炫、张尚昆两位先生在

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7月 24日 

 

 

 

 

 

 

 

 

 

 

 

 

 



附件： 

1.李世伟先生：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汉族，长沙

理工大学交通工程（路桥）专业。曾任职伊犁公路总段政工科科长，伊犁公路管

理局党委委员、工会主席，伊犁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新疆交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博伊片区筹备组组长，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博伊分公司总经理，

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新疆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巡察办主任。现任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董

事。 

截至本公告日，李世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第 178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被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职务，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